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五、收據應由其受領人或其代領人簽名，並記明下列事項：

（一）受領事由。

（二）實收數額。

（三）支付機關名稱。

（四）受領人之姓名或名稱；身分證明文件字號、營利事業或扣繳單位統一編號（以下簡稱統一編號）。

（五）開立日期。

前項各款如記載不明，應通知補正，不能補正者，應由經手人詳細註明，並簽名證明之。

受領人為機關或支付機關已有留存受領人資料者，得免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記明身分證明文件字號或統一編號。

支付機關得依其業務性質及實際需要，於收據增列其他應載明之事項。
六、統一發票應記明下列事項：

（一）營業人之名稱及其統一編號。

（二）品名及數量。

（三）單價及總價。

（四）開立統一發票日期。

（五）買受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

前項各款如記載不明，應通知補正，不能補正者，應由經手人詳細註明，並簽名證明之。第二款如僅列代號者，應由經手人加註品名並簽名證明；必要時，應註明廠牌或規格。第二款及第三款如以其他相關清單佐證者，得免逐項填記。第五款之買受機關名稱或統一編號如確係具有機密性者，得免註明。

統一發票如採電子發票開立者，依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規定由營業人提供或機關自行下載列印之電子發票證明聯，均得作為支出憑證。電子發票由營業人提供者，經手人應於發票或申請動支經費文件註記發票字軌號碼；如未列明營業人名稱，得免予補正。
八、各機關依法提存之款項，因無法取得受領人或代領人之收據，應檢具國庫存款收款書及由經手人簽名之提存書影本。
十五、數機關分攤之支付款項，其支出憑證無法分割者，依下列方式辦理：

（ㄧ）由主辦機關支付廠商者，支出憑證應加具支出機關分攤表（格式四），其他各分攤機關應檢附主辦機關出具之收據及支出機關分攤表或載明其內容之公文。

（二）由分攤機關分別支付廠商，主辦機關除免出具收據外，並依前款規定辦理。

	（機關名稱）
支出證明單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受領人

	姓名或
名稱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或統一編號
	

	貨物名稱廠
牌規格或支
出事由
	
	單位
數量
	

	單價
	
	實付
金額
	　

	不能取得
單據原因
	　

	經手人
	（特別費支用人）


附註： 

1.受領人為機關或支付機關已有留存受領人資料者，得免記其身分證明文件字號或統一編號。

2.若具合法支付事實，但因特殊情形無法取得支出憑證，且本機關人員確已先行代墊款項者，「姓名或名稱」欄可填寫本機關實際支付款項人員之姓名。

3.依行政院95年12月29日院授主忠字第0950007913號函規定，特別費因特殊情形，不能取得支出憑證者，應由經手人開具支出證明單，書明不能取得原因，並經支用人（即首長、副首長等人員）核（簽）章後，據以請款。

4.特別費支用人核（簽）章欄位，僅於特別費因特殊情形，不能取得支出憑證而開具支出證明單時，由支用人核（簽）章適用，故特加列括號註明。

5.機關在不牴觸本要點規定前提下，得依其業務特性及實際需要，酌予調整證明單格式（如增列其他載明事項）。


	（機關名稱）
分批（期）付款表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所屬年度月份：     年度   　月份
	備註

	應付總額
	　
	一、訂有契約或未訂契約。
二、第○○次付款。

	截至上次已付金額
	　
	

	本次付款金額
	　
	

	已付金額
	　
	

	未付金額
	　
	


附註：

1.本表由承辦單位人員依據實際付款情形填列。
2.機關在不牴觸本要點規定前提下，得依其業務特性及實際需要，酌予調整本表格式（如增列核章欄位等）或增加備註說明文字（如註明契約副本或抄本存放處所等）。
	（機關名稱）
支出科目分攤表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所屬年度月份：　  年度　  月份
	總金額：

	科      目
	金  額
	說  明
	備  註

	編   號
	計畫名稱
	用途別
科目名稱
	
	
	

	　
	　
	　
	　
	　
	

	  
	  
	  
	  
	  
	

	　
	　
	　
	　
	　
	

	　
	　
	　
	　
	　
	

	合   計
	　
	　
	　
	　
	


附註：

1.本表由承辦單位人員依據相關支出科目分攤支付款項填列。
2.機關在不牴觸本要點規定前提下，得依其業務特性及實際需要，酌予調整本表格式（如增列核章欄位等）或增加備註說明文字（如註明原始憑證存放處所等）。

	（機關名稱）
支出機關分攤表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所屬年度月份：　  年度 　 月份　
	總金額：

	分 攤 機 關 名 稱
	分  攤  基  準
	分  攤  金  額

	　
	　
	　

	　
	　
	　

	　
	　
	　

	　
	　
	　

	合              計
	　
	　


附註：

1.本表由承辦單位人員依據相關支出機關分攤支付款項填列。
2.機關在不牴觸本要點規定前提下，得依其業務特性及實際需要，酌予調整本表格式（如增列核章欄位等）。
格式一





格式二





格式三





格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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